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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合同类型及金额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；合同金额为 214,727,800 元 

 合同生效条件：自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

 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两年 

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本合同金额为 214,727,800 元，占公司 2016 

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12.45%，若能够顺利实施，预计会对公司 2017 

至 2018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

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天津武清百川燃气

销售有限公司于近日与天津市武清区建设管理委员会签订了《天津市建设工程施

工合同》（GF-1999-0201）。针对此项目，公司已于 2017年 7月 25日披露了《百

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中标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78）、

《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中标的补充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7-079），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一、审议程序情况 

本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。 

二、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（一）合同标的情况 

1、项目名称：天津市武清区 2017年农村地区采暖“煤改管道燃气”项目 

2、合同金额：214,727,800 元人民币 



3、项目地址：天津市武清区 

4、项目建设期：一年 

5、项目建设内容：主要建设铺设天然气中压管网和村街管网、燃气设施等 

（二）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合同对方为天津市武清区建设管理委员会。 

三、合同主要条款 

（一）合同金额：214,727,800 元人民币 

（二）结算方式：双方签订合同后，乙方（天津武清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，

下同）进场后支付工程总价 30%，乙方完成工程总量 50%后支付工程总价 40%，

乙方完成全部工程并验收合格后支付工程总价 27%，剩余 3%转为质保金自工程竣

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两年后付清。 

（三）履行地点：天津市武清区 

（四）履行期限：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两年 

（五）违约责任：甲方（天津市武清区建设管理委员会，下同）每延期一天

支付进度款，承担合同总价万分之三的违约金；因乙方原因不能按期竣工造成的

损失由乙方承担，损失费用的计算方法为每延期一天按工程合同总价万分之三计

取；工程质量如不能达到协议书约定的合格标准，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承担。 

（六）争议解决方式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，请求调解，调解不成

时，采取向天津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解决。 

（七）合同生效条件：自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

（八）合同签订日期：2017年 9月 4日 

四、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合同金额约为 214,727,800 元，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

入的 12.45%，若能够顺利实施，预计会对公司 2017 至 2018 年度的经营业绩

产生积极影响。 

（二）签订本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该工

程合同而对业主方形成依赖。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（一）合同对方属于政府机构，不存在履约及账款回收方面的风险。 

（二）本合同项目深入经营区域城镇燃气市场，铺设管网长，燃气用户骤增，



因此，存在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带来的风险。 

（三）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有

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。 

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7年 9 月 6日 


